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或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担任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通股份”或“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负责对天

通股份的持续督导工作。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东方花旗对天通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或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429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天通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通股份”或“公司”）由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

限公司采用代销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81,653,042股，发行价为 11.01元/股，共计募集资金 1,999,999,992.42元，扣除

承销和保荐费用 39,999,999.85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1,959,999,992.57元，已由主承

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于 2015年 3月 24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扣除律师费、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 6,740,143.59元后，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1,953,259,848.98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5〕64

号）。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大尺寸蓝宝石晶片项目（海宁） 135,325.98 

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大尺寸蓝宝石晶体项目（银川） 60,000.00 

合计 195,325.98 

2017年 5月 8日，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及《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延期的议案》，对募投

项目“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大尺寸蓝宝石晶片项目（海宁）”中的部分募投资金 4.34

亿元人民币变更为“年产 2 亿只智能移动终端和汽车电子领域用无线充电磁心项

目”及“年产 70万片新型压电晶片项目”。同时，将该募投项目的建设延期至 2017

年年底。 

2018年 5月 11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延期的议案》，对募投项目“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大尺寸蓝宝石晶片项目（海宁）”

的建设期延至 2019年年底。 

截至 2020年 2月 29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总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大尺寸蓝宝石晶

体项目（银川） 
60,000.00 60,580.57 

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大尺寸蓝宝石晶

片项目（海宁） 
91,925.98 24,421.96 

年产 2 亿只移动终端和汽车电子领

域用无线充电磁心项目 
17,600.00 13,989.48 

年产 70万片新型压电晶片项目 25,800.00 2,792.69 

合计 195,325.98 101,784.70 

三、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公司已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91,784.70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101,784.70万元用于各项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使用募集资金 9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 2020年 3月 6日全

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剩余募集资金 8,036.34 万元（含利息收入）存放于公

司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天通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宁市支行 
19350101047777711 80,363,385.60 - 

另外，公司子公司天通银厦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开立

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358610100100198886）已于 2018年 6月 19日完成办理销户手续。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5 年 4 月 18 日，公司六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使用不超过 3 亿

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6年 4月

12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5年 6月 15日，公司六届十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使用不超

过 3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6月 7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6年 4月 18日，公司六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使用不超过 3亿元、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4月 10

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6年 6月 24日，公司六届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使用不超过 5亿元、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7年 5月 3日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7 年 4 月 24 日，公司六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使用不超过 4 亿

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8年 4月

12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7年 5月 8日，公司七届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使用不超过 5亿元、使

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8年 4月 20日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8年 4月 19日，公司七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使用不超过 4亿元、使

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9年 3月 27日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8年 4月 25日，公司七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使用不超过 5亿元、使

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9年 4月 11日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9年 4月 8日，公司七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使用不超过 5亿元、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20年 3月 6日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9年 4月 22日，公司七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使用不超过 4亿元、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 2020年 3月 6日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支付结算方式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情况 

2019年 4月 8日，公司七届十四次董事会、七届八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支付结算方式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

增加使用银行承兑汇票、自有外汇及信用证等结算方式来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所需资金，之后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上述结算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金额为 19,195.83万元。 

在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使用过程中，公司对相关情况进行了及时、准确信息

披露，不存在前后披露不一致、披露不及时、风险揭示不充分等情况。 

四、本次拟终止或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本次拟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大尺寸蓝宝石晶片项目（海宁） 

截至 2020年 2月 29日，该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计

划投资金额 

累计投入金

额 

投资进

度

（%） 

募集资金

余额 

智能移动终端应用 是 91,925.98 24,421.96 26.57 67,504.02 



项目名称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计

划投资金额 

累计投入金

额 

投资进

度

（%） 

募集资金

余额 

大尺寸蓝宝石晶片

项目（海宁） 

合计 — 91,925.98 24,421.96 26.57 67,504.02 

本项目计划依托公司在蓝宝石材料生产上的丰富经验，加大投资开发移动终

端应用蓝宝石材料产品，在浙江海宁公司生产基地实施建设年产 1,500万片智能

移动终端应用大尺寸蓝宝石晶片项目，从而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143,552万元，其中利用募

集资金投入 135,325.98万元。 

2017年 5月 8日，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及《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延期的议案》，对募投

项目“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大尺寸蓝宝石晶片项目（海宁）”中的部分募投资金 4.34

亿元人民币变更为“年产 2 亿只智能移动终端和汽车电子领域用无线充电磁心项

目”及“年产 70万片新型压电晶片项目”。同时，将该募投项目的建设延期至 2017

年年底。 

2018年 5月 11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延期的议案》，对募投项目“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大尺寸蓝宝石晶片项目（海宁）”

的建设期延至 2019年年底。 

截至 2020年 2月 29日，“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大尺寸蓝宝石晶片项目（海宁）”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4,421.96万元，其中 278.46万元用于厂房建造，24,143.50

万元用于购买机器设备。 

2、年产 70万片新型压电晶片项目 

截至 2020年 2月 29日，该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计

划投资金额 

累计投入金

额 

投资进

度

（%） 

募集资金

余额 

年产 70 万片新型压

电晶片项目 
是 25,800.00 2,792.69 10.82 23,007.31 

合计 — 25,800.00 2,792.69 10.82 23,007.31 



2017年 5月 8日，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及《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延期的议案》，对募投

项目“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大尺寸蓝宝石晶片项目（海宁）”中的部分募投资金 4.34

亿元人民币变更为“年产 2 亿只智能移动终端和汽车电子领域用无线充电磁心项

目”及“年产 70 万片新型压电晶片项目”。“年产 70 万片新型压电晶片项目”计划

总投资 3.09亿元，其中利用募集资金投入 25,800.00万元。 

截至 2020年 2月 29日，“年产 70万片新型压电晶片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 2,792.69万元，全部用于购买机器设备。 

（二）本次拟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拟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年产 2 亿只移动终端和汽车电子领域用

无线充电磁心项目”，截至 2020年 2月 29日，该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计

划投资金额 

累计投入金

额 

投资进

度

（%） 

募集资金余

额 

年产 2 亿只移动终端和

汽车电子领域用无线充

电磁心项目 

是 17,600.00 13,989.48 79.49 3,610.52 

合计 — 17,600.00 13,989.48 79.49 3,610.52 

2017年 5月 8日，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及《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延期的议案》，对募投

项目“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大尺寸蓝宝石晶片项目（海宁）”中的部分募投资金 4.34

亿元人民币变更为“年产 2 亿只智能移动终端和汽车电子领域用无线充电磁心项

目”及“年产 70 万片新型压电晶片项目”，其中，“年产 2 亿只移动终端和汽车电

子领域用无线充电磁心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17,600.00万元。 

截至 2020年 2月 29日，“年产 2亿只移动终端和汽车电子领域用无线充电

磁心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3,989.48万元，其中 789.88万元用于厂房建造，

13,199.60万元用于购买机器设备。 

五、本次终止或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本次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本次拟终止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大尺寸蓝宝石晶片项

目（海宁）” 和“年产 70万片新型压电晶片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项目原立项论证情况及其合规性 

（1）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大尺寸蓝宝石晶片项目（海宁） 

该项目由上市公司母公司负责实施，在项目实施前，公司从业务基础、产品

应用、产业链发展等多角度对项目的实施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并请专家参与项目

的论证、调研，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并取得相关项目审批手续。 

公司董事会于 2014年 6月 27日召开了六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预案、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相关议案；公司于 2014年 8月 15日召

开的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在上述

议案中，公司详细、充分披露了相关风险，如蓝宝石下游行业风险、LED周期性

风险等。 

（2）年产 70万片新型压电晶片项目 

该项目是基于智能手机滤波器市场预期需求快速增长的前提，在公司原有

“年产 60 万片新型压电晶片项目”扩建而来。公司对该项目的实施进行了可行性

分析，并取得相关项目审批手续。 

公司董事会于 2017年 4月 14日召开了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智能移动终端应

用大尺寸蓝宝石晶片项目（海宁）”中的部分募投资金 4.34亿元人民币变更为“年

产 2 亿只智能移动终端和汽车电子领域用无线充电磁心项目”及“年产 70 万片新

型压电晶片项目”，并经 2017年 5月 8日召开的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拟终止的具体原因 

（1）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大尺寸蓝宝石晶片项目（海宁） 

LED 芯片是蓝宝石晶片的第一大应用领域，LED 照明行业对蓝宝石产业的

发展有着重要影响。2019年，蓝宝石下游 LED行业产品价格持续下滑，尤其是

照明市场整体需求疲软，导致国内的 LED 厂商普遍业绩承压，国内厂商纷纷通



过降低开工率或关闭工厂自发去产能。蓝宝石晶片第二大应用领域智能终端及穿

戴视窗类产品的市场应用发展没有达到预期，若按原计划继续投资该项目、扩大

生产规模，将造成该产品市场产能过剩，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年产 70万片新型压电晶片项目 

目前国内射频声表滤波器生产厂商在生产规模、关键技术工艺、产品稳定性

和可靠性等方面仍在逐步提升，国产替代进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国内市场对压电

晶片产品需求还未放量；国外射频声表滤波器厂家主要为日本、美国、韩国等厂

家，市场开发认证周期长，目前公司产品大部分仍是在国内，尚未批量进入国际

市场。 

在综合考虑上述项目目前建设的现状及当前市场的实际发展情况下，经谨慎

研究，公司决定拟终止实施“智能移动终端应用大尺寸蓝宝石晶片项目（海宁）”

和“年产 70 万片新型压电晶片项目”，将上述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以确保剩余募集资金得到合理和有效的使用。若后续国内市场的国产化

替代进程加快，以及国外市场批量供货逐步实现突破，则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进行

投资。 

（二）本次拟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本次拟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年产 2 亿只移动终端和汽车电子领域用

无线充电磁心项目”。本项目按投资进程已建设完成，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

对该募投项目的实施进行了严格管理，资源得到合理调度和配置，降低了项目的

建设成本，节约了部分募集资金。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并满足公司日

常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要，公司拟将本募投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六、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及说明 

截至 2020年 2月 29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智能移动终端应用

大尺寸蓝宝石晶片项目（海宁）”、“年产 70万片新型压电晶片项目”、“年产 2亿

只移动终端和汽车电子领域用无线充电磁心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98,036.34 万元



（含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后实际金额为准），本次拟将

上述剩余募集资金 98,036.34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本次终止或结项的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

金合计 98,036.34万元人民币（含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

后实际金额为准）将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将在节余募集资金全部转出后予以注销。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磁性材料、电子元件、机械设备的生产、销售及技术开

发，蓝宝石晶体材料、压电晶体材料的生产、加工及销售。为了更合理的分配公

司资源，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为公司和全体股东创造

更大的效益，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拟终止或结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其剩余募集资金

共计人民币 98,036.34 万元（含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后

实际金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归还银行贷款、补充日常经营活动、

项目投资、研发投入与市场开拓等方面。 

公司将严格遵循《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问答（第三期）》等相关规定，采取保证募集资金安全

合理使用的相关保障措施,承诺在本次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12

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从而保障并规范使用该部分资金。 

七、本次募集资金项目拟终止或结项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终止或结项并将其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

司根据当前市场环境变化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合理调整，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促进公司长远发展，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不

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履职情况及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人对本次事项出具的意见 



（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履职情况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募投项目的实施、推进、投向变化、终止

及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事项过程中积极履行勤勉职责义务，执

行相关决策程序并发表意见，密切关注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实施条件、实施环

境及相关产品的市场情况，针对募投项目可能面临的实施难度和市场前景变化风

险与公司管理层进行充分沟通、审慎评估募投项目的建设安排，讨论分析项目后

续实施、推进、投向变化及终止的必要性。 

在综合分析了行业变化及本次募投项目实际情况等因素后，在公司 2020年

3 月 11 日召开的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或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董事、监事基于提高公

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维护股东利益的考虑，同意终止项目，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保荐机构履职情况 

保荐机构在募投项目的实施、推进、投向变化、终止及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等相关事项过程中积极履行持续督导责任，密切关注募集资金的存放

与使用情况，以及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实施条件、实施环境及相关产品的市场

情况，针对募投项目可能面临的实施难度和市场前景变化风险与公司管理层进行

充分沟通。 

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通过定期现场检查；查阅银行对账单及资金流水；

查阅大额募集资金支出相关凭证；查阅相关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程序履行

情况；复核中介机构报告，并就相关事项出具核查意见等方式，对募投资金的存

放与使用以及募投项目的实施、推进、投向变化及终止情况进行核查。 

（二）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慎地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发表了如下意见：公司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终止或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是根据当前市



场环境及公司产业发展情况作出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

用支出，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或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所履行的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督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同意公司本次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或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事项的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发展规划，程序合法、有效，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终止或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3、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或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或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